
澎湖縣私立            短期補習班設立申請書

受文者：澎湖縣政府

主  旨：申請設立私立               短期補習班，請准予立案，請  

鑒核。

說  明：檢附設班申請表如下：

    一、設班申請立案表全冊 2 份（設班計畫表、組織規程、學則、

課程表、進度表、經費收支表、財產目錄、教職員名冊

及切結書、核准建築物平面圖（含室內裝修合格證

明）、消防安全設備平面圖（上述平面圖應標明班舍

面積、教室面積，並標示辦公室、安全及衛生等設備）

班址位置圖）。

二、設立人、班主任學經歷證件影本各   紙暨身分證正反

面影本各 1 式 2 份。

三、班舍使用權證明書。

（一） 使用執照影本 1 式 2 份。（用途已變更為補習

班使用）。

（二） 建築物所有權狀影本 1 式 2 份。

（三） 租賃契約 1 式 2 份。（或無償借用同意書）如

係租賃，租期須在 2 年以上。

四、教職員                   等        名證件影本各 1 式 2 份。

五、設立人、班主任及擬聘教職員之非現職軍公教人員及

在學學生切結書 1 式 2 份。

六、設立人照片 2 張。

七、消防管理人員證件影印本各 1 式 2 份（班舍總面積

200 平方公尺以上才須檢附）。

影本均須蓋設立人、班主任私章並
加註「本影本與正本相符，如有不
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私立              短期補習班

設立人：                     （簽名及蓋私章）

身分證號碼：

班主任 ： 

身分證號碼：

班      址：

電話（行動電話）：

e-mail：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委  託  書

設立人（委託人）         玆委託受委託人           辦理

短期補習班立案相關事宜，委託人所提供之相關資料，

如有不實，願自行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致

澎湖縣政府

設立人（委託人）：               （簽章） 
身分證號碼：

戶籍地址：

受委託人：           （簽章）

身分證號碼：

戶籍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澎湖縣私立短期補習班設班計畫表

                                        年    月     日 



擬設班名
中文

                    
電話

英文

班址
中文

英文

宗旨

設 立 人

或 代 表

人

姓名 生日 性別

身分證號

碼
學歷

出生地

地址

班主任 姓名 生日 性別

身分證號

碼
學歷

出生地

地址

班舍總面積
平方公尺 教室間數

面積
         間

平方公尺

每期概算 收入：          元   支出：          元

擬設科別 招生對象

擬設班數 每班人數

修業期限

設 立 人：                     簽章

或代表人：

澎湖縣私立　　　　　　　短期補習班組織規程



第 一 條　本班定名為﹁澎湖縣私立　　　　　　　　　　短期補習

班﹂(以下簡稱本班)。

第 二 條　本班以補充國民生活知識，傳授實用技藝，增進生產能力

提昇生活品質為目的。

第 三 條　本班班址設於澎湖縣馬公市　　　Com
bin　　　巷　　　弄　　

號　　　　樓。

第 四 條　本班之設立，變更及停辦均由設立人陳請澎湖縣政府核准

後實施。

第 五 條　本班修業期間定為　　　個月。

第 六 條　本班設班主任 1人，綜理一切班務。

第 七 條　本班設教學、訓導、總務3組，各組設組長1人，幹事　　

人。

第 八 條　本班應備置招生簡章、教職員名冊、學生名冊、學生學業成績

考查登記冊、課程表、教學進度表及財產目錄等，並按時填

載，以備查考。

第 九 條　本班得設置職業指導委員會，聘請工商界及有關人員組成

之，以班主任為召集人，輔導結業生就業。

第 十 條　本班班務會議以班主任及全體教職員組織之，班主任為主

席，討論全班一切興革事項，每學期開會2次。

第十一條　本班學則另訂之。

第十二條　本規程未盡事宜，悉遵其他有關法令辦理。

澎湖縣私立　　　　  　　　　短期補習班學則

第 一 條　本班則依據本班組織規程第十一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班關於學級及課程編配、教導實施、學生收費、成績考查及

其他應辦各項手續，除遵照現行教育法令規定外，悉依本

學則辦理。

第 三 條　本班設　　　科　　班，　　　科　　班，　　　科　　

班，合計　　　班。

第 四 條　本班每班學生　　　　名（每班學生以 60人為限）。



第 五 條　本班教學科為　　　　　　　　　　　　　　　　　　　

等科。

第 六 條　本班每週教學時數為　　　　科　　時，　　　　科　　

時，　　　　科　　時，合計每期　　時。

第 七 條　本班教科書得採用部編或審教本或參照自編教材，並注重

實驗實習。

第 八 條　本班之開辦、經常、臨時各費均由本班設立人籌給之。

第 九 條　本班征收學生費用，分為學費、雜費、講義費、材料費、團體

公共意外責任險等。

第 十 條　本班學生成績用百分法計算，以 100分為最高分，60分為

及格。

第十一條　本班考查學生結業成績分日常考查、臨時測驗、結業試驗3

種。

第十二條　臨時測驗由各科教員隨時於教學時間內舉行。每月每科至少

舉行 1次。

第十三條　結業試驗於修業期滿時就所習全部課程試驗之。

第十四條　本班學生每一學科缺席時數達該科教學總時數三分之一以

上者，不得參加該科結業試驗，各科缺席時數合計達全期

教學總時數三分之一以上者，不得參加結業試驗。

第十五條　本班學生入學資格為　　　　　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者，

須經編級試驗及格後方得入學。

第十六條　本班學生因身體或家庭之特殊情形，不能繼續補習者，得

申請退學。

第十七條　本班學生修業期滿，經結業試驗成績及格者，准予結業，

並發給結業證書。

第十八條　本學則未盡事宜悉遵照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澎湖縣私立　　　 　短期補習班每週課程表
      

教室：      科名：       教師：

星期一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 1節
起迄時間：

____--____
 

第 2節
起迄時間：

_____--____



第 3節
起迄時間：

____--____

教室：      科名：       教師：

星期一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 1節
起迄時間：

____--____
 

第 2節
起迄時間：

_____--____

第 3節
起迄時間：

____--____

澎湖縣私立　　　   　短期補習班每週課程表
      

教室：      科名：       教師：

星期一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 1節
起迄時間：

____--____
 

第 2節
起迄時間：

_____--____



第 3節
起迄時間：

____--____

教室：      科名：       教師：

星期一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第 1節
起迄時間：

____--____
 

第 2節
起迄時間：

_____--____

第 3節
起迄時間：

____--____

澎湖縣私立　　　　短期補習班教學進度表

                                               科
內 容備 註

第 1週 1、每個月以 4週計算

2、課程內容應與實際授課情形相符

第 2週 3、如設置 2科以上者應分張填列

　　（表格不足自行影印）

第 3週 

第 4週

第 5週



第 6週

第 7週

第 8週

第 9週

第 10週

第 11週

第 12週

第 13週

第 14週

第 15週

第 16週

澎湖縣私立　　　　短期補習班經費收支表

收       入 支       出
項 目金 額備 註項 目金 額備 註

學雜費 每期　　

人，每人

收費　 　

元

班舍租金

費

一、以每期

為計算單位。

教 材 講 義

費

設 備 維 護

費

二、本表請

按實詳填，

以備查考。

實 習 材 料 實 習 材 料



費 購 置

基 金 孳 息
教 職 員

薪 資

其 他 水 電 費

辦 公 費

其 他

合計 合計

澎湖縣私立　　　 　　短期補習班財產目錄

名 稱單 位數 量單 價合 計備 註

班　牌 塊
應以    」

全銜懸掛

教　室 間

辦公室 間

休息室 間

實習室 間

圖書室 間

衛生間 間

辦公設備（桌椅） 組



學生課桌椅 組

電腦 台

通風設備（電扇、冷氣、

抽風機）
台 冷氣

照明設備（日光燈盞） 盞 日光燈

飲水設備（飲水機（器）

茶桶）
台 飲水機

圖　書、參考書 本

消防設備（滅火器、緊急照明燈、

緩降機）
組

滅火器

緊急照明

燈

緩降機

書　櫃（架） 架

實習設備 組

急救箱 組

以下空白

合 計



澎湖縣政府私立　　  　  　　    短期補習班教職員名冊

年　月　日

職稱 姓名 性別 出生地

身分證

號碼

每週授

課時數

專任

兼任

學經歷 教學

科目

到職日

地址

職稱 姓名 性別 出生地

身分證

號碼

每週授

課時數

專任

兼任

學經歷 教學

科目

到職日

地址

職稱 姓名 性別 出生地

身分證

號碼

每週授

課時數

專任

兼任

學經歷 教學

科目

到職日

地址

職稱 姓名 性別 出生地

身分證

號碼

每週授

課時數

專任

兼任

學經歷 教學

科目

到職日

地址



澎湖縣政府私立                短期補習班教職員名冊

年　月　日

職稱 姓名 性別 出生地

身分證

號碼

每週授

課時數

專任兼

任

學經歷 教學

科目

到職日

地址

職稱 姓名 性別 出生地

身分證

號碼

每週授

課時數

專任兼

任

學經歷 教學

科目

到職日

地址

職稱 姓名 性別 出生地

身分證

號碼

每週授

課時數

專任兼

任

學經歷 教學

科目

到職日

地址

職稱 姓名 性別 出生地

身分證

號碼

每週授

課時數

專任兼

任

學經歷 教學

科目

到職日

地址

切　結　書

　　本人為申請設立私立　　　　　　　　短期補習班，特



陳明本人及本班所聘教職員工均非現職軍公教人員及在學學

生。若有不實，願接受撤銷立案之處分，並放棄一切抗辯權，

絕無異議，特此切結。

　　此致

澎湖縣政府

　　　　　　　　　　　　　　　　　　

　　

　私立　　　　　　　　短期補習班

　　　　　　 設立人：　　　　　　（簽章）

　　　　　　 班主任：　　　　　　（簽章）　

　　　　　　 教學組長：　　　　　（簽章）

　　　　　　 訓導組長：　　　　　（簽章）

　　　　　　 總務組長：　　　　　（簽章）

　　　　　　 教師：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澎湖縣私立　　　　　短期補習班班舍平面圖（配置

圖）



●請標出各建築設備面積（平方公尺）和名稱（辦公室、教室、休息室、

圖書室、實習室：：：）以及室內佈置。

澎湖縣私立　   　　　　短期補習班班址位置圖



　Ｎ↑

　附：一、應標明方位。

　　　二、應註明附近明顯建築物。

　　　三、﹁班址﹂處以符線標示出，如圖。


